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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公正性声明 

为保证本公司检测工作的法律效力、检测结果的客观、公正性，本公司

作如下公正性声明： 

一、本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独立承担法律责任；独立承担第三方

公正检测，独立从事各项业务活动，并对相应的检测结果负责。保证检测

工作不受任何领导、部门、个人意见和任何外来因素的干预，为客户提供

科学、公正、准确、满意的服务。 

二、本公司检测活动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检

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修正案）、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、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（2023 版）、《检验检测机构

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）、《检验检测机

构资质认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》、《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

检测机构考核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》（GB/T 31880）和其他

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正确使用资质认定证书和标志。 

三、本公司严格执行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检测技

术规范，检测活动采取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，保证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代

表性、完整性、精密性、准确性、可比性。 

四、本公司遵循客观独立、公平公正、诚实信用原则，恪守职业道德，

承担社会责任，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检测工作，以同等的服务意识、工作质

量对待所有客户。 

五、本公司承诺从事检测工作的所有员工遵守保密规定，对所知悉的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和检测服务项目负有保密义务，并避免无

关人员接触这些资料。如果因政府要求或法律要求而必须将信息提供给另

外一方时，会将此情况通知给客户。 




